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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

100 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

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
100 年 1 月



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100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

壹、計畫依據
一、行政院 96 年 7 月 23 日院授研展字第 09600152471 號函頒

「政府服務創新精進方案」。

二、經濟部99年 12月 31日經研字第09904511270號函訂「經濟部

100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」。

三、經濟部水利署 100年 1月 10日經水秘字第 09953283490號函

訂「經濟部水利署100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」。

貳、計畫目標

為提升本局為民服務品質，持續深化服務績效，積極推動治水、

利水、親水及活水、保水核心政策，提升管理效率，達成簡政便

民目標，使民眾享有專業及高效率之服務。

參、實施對象

本局各課室。

肆、執行策略及具體推動作法

面向 執行策略 具體推動作法
一、便民

服 務 標

準

（一）營造機

關為民服務

專業、親切

之良好形象

1.提升服務場

所之便利性

(1)每 3 個月檢視並維護服務場所內外環境規劃，

提供舒適、明亮、整潔、具特色之洽公場所(包

括櫃台高度、服務項目標示、服務人員(姓名

及代理人)標示、雙語服務標示、申辦須知與

動線、等候設施、無障礙設施、停車空間及宣

導資料等)，以及各類硬體設施(如飲水機、公

用電話、座椅、盥洗室等)、飲水設備衛生整潔

維護情形及綠美化服務環境之檢查至少 1 次。

(2)提供各種申辦書表及填寫範例。
2.加強服務行

為之友善性

與專業性

(1)走動式管理與服務：規劃並選派適當人員擔

任第一線服務工作，每日設置專人輪值與服

務，並排定主管輪值表，主動協助民眾申辦

導引服務。

(2)實施電話禮貌測試至少 6 次。

(3)辦理強化員工服務業務相關訓練至少 1 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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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確保服務行

銷之有效性

(1)妥善規劃並辦理業務宣導活動，利用媒體宣

導(如發布新聞稿、召開記者會或廣告)至少 5

次。

(2)業務調整或新增時，徵求服務對象之建議，

服務工作主動走向服務對象進行面對面溝通

至少 6 次（如舉辦政策宣導說明會或水利建

設說明會等）。
（二）推動便

捷、透明之

服務流程，

提供高效率

之服務

提供案件處理

情形流程及回

應之公開查詢

服務

(1)提供承辦單位及電話等訊息。

(2)提供案件處理查詢管道（含電話、網路、現場

查詢）。

(3)將服務案件標準處理流程公布於機關網頁及

服務場所。

(4)機關受理案件後提供申請人收件確認訊息，

且超過標準作業時間將主動告知申請人。

（三）重視顧

客關係，提

升民眾滿意

度

1.提高民眾滿

意度

(1)辦理民眾意見調查（包括滿意度調查）至少

1次。

(2)多元管道蒐集民眾意見，並予整理、歸納及

分析至少1次。
2.有效且及時

處理民眾之

意見

(1)訂定民眾意見反應（含新聞輿情）處理機制

及標準作業程序。

(2)提供民眾意見反應後續追蹤處理。

(3)對於民眾興革建議及陳情案件，每月彙陳機

關（單位）首長（主管）至少1次。
二、資訊

流 通 服

務

（一）強化資

訊提供與檢

索服務，確

保民眾知的

權利與資訊

使用權

1.檢視資訊公

開之適切性

(1)依據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主動公開相關資訊於

機關網頁。

(2)於機關網頁設置「主動公開資訊」專區。

(3)於機關網頁公開服務措施、機關文宣品（如

宣導手冊、為民服務白皮書）及出版品、常見

問答集（FAQ）、機關活動等訊息。
2.檢討資訊內

容之有效性

(1)機關網頁提供即時正確之資訊內容與連結。

(2)定期更新機關網頁資訊。

(3)網頁用他人資料將標明出處並提供連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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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提升資訊檢

索之完整性

與便捷性

(1)機關資訊標示配合電子化政府入口網 MyEGov

提供分類檢索服務。

(2)機關網站至少提供主題、施政與服務等 3種

分類檢索方式。

(3)提供進階檢索功能，如關鍵字、全文檢索等

搜尋服務。
（二）推廣網

路申辦及電

子參與，提

供友善網路

服務，促進

網路溝通

1.擴展網路申

辦量能

(1)提供各類線上服務，如表單下載、服務申辦

及水文資料服務網等服務。

(2)定期檢視電子表單之必要性與合宜性，並執

行表單簡化工作。
2.增加電子參

與之多樣性

(1)於機關網頁提供電子參與（如：意見信箱、

交流園地、網路投票、民意調查等）途徑，且

設有互動機制及實際回應。
三、創新

加 值 服

務

建構有價值的

創意服務，提

升服務產出之

效率與效能

提出有價值的

創意服務（格

式如附錄）

(1)重新審視現有之服務時間、服務地點、服務項

目等常態性之服務方法，提供有價值的創意

服務如次：

a.服務地點延伸：如突破現場、臨櫃辦理之

限制，採取異地申辦/取件，電話、傳真辦

理/取件等作法。

b.服務項目改造：邀請團體、學者、專家及相

關人士，共同參與政策措施及服務事項之

規劃研（修）訂，年度內至少1次。
延續有價值的

創意服務措施

(1)將創意服務措施納為機關標準服務並設立標

準作業流程。

(2)定期檢討各項創意服務措施並提出改善。
注重服務措施

執行方法的效

能性

(1)定期檢視各項創意服務措施執行時是否符合

成本效益，並依檢視結果改善執行方法。

(2)部分執行方法雖不符合成本效益，但若有益

於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，仍存續提供。

伍、實施步驟

一、各實施對象，依據前述執行策略及具體推動作法，以創新思維、

顧客滿意，審酌服務需求及業務特性，執行100年度整體性執

行計畫。【執行計畫內容至少應包括計畫依據、目標、實施對象、

執行策略及具體推動作法、實施步驟、考核作業、獎勵方式】。

二、本計畫頒布後確實執行，並將該執行計畫公開於機關網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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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考核作業

一、自行考核：

（一）考核方式：由本局秘書室針對計畫內容依「100 年度

提升服務品質考核項目及評分表」（附表1、2）實施

不定期考核。

（二）提報考核結果：於 101 年 1 月 4 日前將 100 年度執行

績效與成果報署，並登載於機關網頁。
二、上級機關考核：不定期實地抽查。

柒、獎勵方式

一、自行考核：將前項考核結果周知本局各課室參考改進，如執行

績效優良獲上級評為績優單位則依具體事蹟簽報敘獎；並就

考核結果改進情形，廣為宣導。

二、獲獎敘獎：經水利署考核成績達優等，且名列第一名者，局長

嘉獎二次，其他有功人員由本局參酌敘獎額度自行敘獎；考

核成績達優等，且名列第二、三名者，局長嘉獎一次，其他有

功人員由本局自行敘獎；考核成績未達優等，而名列前三名

者不另敘獎。

捌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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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100年度提升服務品質考核項目及評分表

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機關名稱：

總分（滿分 1000分）：　　　　　 考核人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考核日期：

優質便民服務構面

(600分)

優質便民服務著眼於提供便捷服務，確保流程透明，塑造專業、親切、

高效率的服務形象，建立民眾與政府信任關係。

評核項目 評核指標 次評核指標 評分參考標準

機關形象

（ 170

分）

＊小計：

服務場所便

利性

（50分）

﹡得分：

1.洽公環境適

切程度

（25分）

20-25分

民眾對於機關整體洽公環境的滿意度達 85％以上。

15-20分

民眾對於機關整體洽公環境的滿意度達 75％以上。

1-15分

民眾對於機關整體洽公環境的滿意度達 65％以上。

※若考核時，機關 98 年度尚未辦理民眾滿意度調查，則

改由考核人員進行實地抽查。洽公環境大致符合前項評

分重點計 12-25分，洽公環境有待改進計 1-12分。

2.服務設施合

宜程度

（25分）

20-25分

除提供「核心設施」外，另備有「一般設施」供民眾使用，

且有必要的使用說明與管理，確保設施品質。

15-20分

提供「核心設施」供民眾使用，且有必要的使用說明與管

理，並定期檢查與充實，確保設施品質。

1-15分

提供「核心設施」供民眾使用，且有必要的使用說明與管

理，確保設施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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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行為友

善性與專業

性

（90分）

﹡得分：

1.服務親和程

度

（40分）

1.1 洽公服務禮儀滿意度（20分）

15-20分

民眾對於洽公服務禮儀的滿意度達 80％以上。

10-15分

民眾對於洽公服務禮儀的滿意度達 75％以上。

1-10分

民眾對於洽公服務禮儀的滿意度達 65％以上。

※若考核時，機關 98 年度尚未辦理民眾滿意度調查，則

改由考核人員進行實地抽查。服務禮儀大致符合前項評

分重點計 11-20分，服務禮儀有待改進計 1-10分。

1.2 電話禮貌測試績效（20分）

15-20分

機關電話禮貌測試結果優良。（測試分數 90分以上）

10-15分

機關電話禮貌測試結果良好。（測試分數 80分以上）

1-10分

機關電話禮貌測試結果普通。（測試分數 70分以上）

※由考核人員參考「政府服務品質」電話禮貌測試量表於

實地考核前進行電話禮貌抽查。

2.服務可勝任

程度

（50分）

45-50分

服務人員回應問題正確率達 90％以上。

40-45分

服務人員回應問題正確率達 85％以上。

35-40分

服務人員回應問題正確率達 80％以上。

30-35分

服務人員回應問題正確率達 75％以上。

1-30分

服務人員回應問題正確率達 65％以上。

服務行銷有

效 性 （ 30

分）

﹡得分：

施政宣導有

效程度

（30分）

1-30分

透過施政宣導提升民眾對於機關施政及服務的認知與回

應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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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流程

（280分）

＊小計：

服務流程透

明度

（280分）

﹡得分：

1.案件處理流

程查詢公開

程度

（180分）

1.1 提供案件承辦資訊種類（120分）

80-120分

提供承辦單位（科、課、組或其他）及電話，且於服務場

所及機關網站（頁）公布標準處理流程，並主動告知申

請人處理程序。

40-80分

提供承辦單位（科、課、組或其他）及電話，且於服務場

所及機關網站（頁）公布標準處理流程。

1-40分

提供承辦單位（科、課、組或其他）及電話。

1.2 提供案件查詢管道種類（60分）

40-60分

提供現場、電話、網路及其他方式（如 PDA 等）。

20-40分

提供現場、電話及網路查詢。

1-20分

提供現場查詢。

2.案件處理流

程主動回應

程度

（100分）

60-100分

機關受理案件後提供申請人收件確認訊息；且處理案件

超過標準作業時間主動告知申請人。

1-60分

機關受理案件後提供申請人收件確認訊息。

顧客關係

（150分）

＊小計：

民眾滿意度

（80分）

﹡得分：

機關服務滿

意度

（80分）

1-80分

機關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如達 80％以上，可得基本分 50

分，並依調查方法之信度及效度，酌予增減分；另如有

提供服務滿意度成長率數據，以及定期辦理服務滿意度

趨勢分析，並提出改善服務措施，且有執行績效者，可

再予加分。

民眾意見處

理 有 效 性

（70分）

﹡得分：

民眾意見回

應與改善程

度

（70分）

1-70分

民眾意見處理滿意度調查結果如達 60％以上，可得基本

分 45分，並依調查方法之信度及效度，酌予增減分；另

如有提供民眾意見處理滿意度成長率數據，以及設有民

眾意見處理機制者，可再予加分。

資訊流通服務構面

(250分)

資訊流通服務著眼於著眼於確保政府資訊公開，資訊內容正確豐富，

並且運用友善網路服務，提供民眾便利洽公和意見溝通。

評核項目 評核指標 次評核指標 評分參考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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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提供

及檢索服

務

（ 100

分）

＊小計：

資訊公開適

切性與內容

有效性

（50分）

﹡得分：

公開法令、政

策及服務資

訊程度及內

容正確程度

（50分）

1.1 依據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第 7條主動公開相關資訊於網

站（頁）比例（20分）

10-20分

應公開且已公開資訊比例達 100％以上，並於網站

（頁）設置「主動公開資訊」專區。

1-10分

應公開且已公開資訊比例達 90％以上，並於網站（頁）

設置「主動公開資訊」專區。

1.2 服務措施及出版品資訊周知度（10分）

8-10分

公開服務措施、FAQ、機關活動、文宣品、出版品，另其他

重要資訊 1 種以上。

5-8分

公開服務措施、FAQ、機關活動、文宣品、出版品。

1-5分

公開服務措施、FAQ、機關活動、文宣品。

1.3 資訊內容正確程度(20分)

15-20分

網站（頁）資訊內容及連結抽測正確件數達 14件以上。

10-15分

網站（頁）資訊內容及連結抽測正確件數達 13件。

1-10分

網站（頁）資訊內容及連結抽測正確件數達 12件。

資訊檢索完

整性與便捷

性（50分）

﹡得分：

資訊檢索服

務妥適性及

友善程度

（50分）

1-50分

機關網站（頁）資訊提供檢索服務情形及相關作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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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服務

及電子參

與

（ 100

分）

＊小計：

線上服務量

能 擴 展 性

（50分）

﹡得分：

1.線上服務提

供即使用情

形

（50分）

1.1 線上服務量能（30分）

1-30分

提供線上服務之項目數及民眾使用情形。

1.2 線上服務推廣績效（10分）

1-10分

透過推廣行銷活動提升民眾對於線上服務的認知與回應

情形。

1.3 電子表單簡化績效（10分）

5-10分

提出電子表單簡化建議或執行表單簡化工作，並進行電

子表單管理。

1-5分

提出電子表單簡化建議或執行表單簡化工作。

電子參與多

樣性

（50分）

﹡得分：

電子參與多

元程度

（50分）

40-50分

除民眾意見反映及討論區外，另提供電子參與方式 2 種

以上，且有互動機制及實際回應。

30-40分

除民眾意見反映及討論區外，另提供電子參與方式 1 種，

且有互動機制及實際回應。

1-30分

提供民眾意見反映及討論區，且有互動機制及實際回應。

創新加值服務構面

(150分)

創新加值服務，著眼於鼓勵機關能不斷改善現有服務傳送方式，讓民

眾更直接感受到服務品質的提高，以及重視民眾角度思考的服務規劃。

評核項目 評核指標 評分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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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創新（意）服務情

形

（200分）

＊小計：

有價值的創意服務（130分）

（1）服務時間彈性調整：如採取假日門

市、中午不打烊、夜間服務等作法。

（2）服務地點延伸：如突破現場、臨櫃

辦理之限制，採取異地申辦即取件

電話、傳真辦理及取件等作法。

（3）服務項目改造：如服務項目總體檢，

檢討非必要之服務並予以終結；或

新增（創）服務項目，如策略聯盟

開發客製化服務等。

（4）服務方法創新：如利用資訊科技推

動網路繳、付款服務；提供主動服

務等。

（5）其他創新服務樣態。

1.機關提出的創意服務，應完

成規劃並已具體執行，所提

出之創新加值服務不以 1 項

為限。

2.提出有價值的創意服務之文

書格式可視需要參考附錄

1。

3.創新加值服務措施如有網站

（頁）或資料庫者應提供網

址；如有特殊服務設施或服

務地點者，請提供服務所在

位址供查核。

4.本項由考核人員進行實地檢

測，必要時得請承辦單位提

供資料，並會同相關人員共

同評核。

服務措施延續性（40分）

服務措施執行方法效能性（30分）

優點、建議改進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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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100年度提升服務品質考核結果統計表
受考核單位：

優=900分以上；甲=899-800分；乙=799-700分；丙=699-600分；丁=599分以下

實施

考核

機關

編號受 考

核 單

位 名

稱

考核項目成績（1000分） 總分 等第 考核

年月一、機關形

象 （ 170

分）

二、服務流

程 （ 280

分）

三、顧客關

係 （ 150

分）

四、資訊提

供 及 檢 索

服務

（100分）

五、網路申

辦 及 電 子

參與

（100分）

六、有價值

的 創 意 服

務 （ 200

分）

服務名稱：

※ 考核結果處理情形：【請敘明考核結果後續處理情形，如函送

受

考核機關（構）或單位提報改進情形、考核

結果登載於機關網頁等方式】

※ 附件：【請將受評核之「有價值的創意服務」計畫作為本表附件；

相關文書格式可視需要參考附錄 1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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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機關全銜）創意服務名稱

壹、專案總說明

一、個案背景與問題描述

〔詳述個案所欲處理的具體問題，解決該項問題對民眾或其他

利害相關者的意義所在及解決問題的行政過程或機制等〕

二、採用解決方法

〔說明採取何種解決方法〕

三、實際效益。

〔說明專案執行實際績效〕

貳、創新服務實際績效

〔敘明執行創新服務專案的外部效益及內部效益；內容宜具體，

儘量以量化數據表達〕

參、創新服務解決手法

〔敘明如何透過『流程整合』及『資通訊服務導入』等各種解決手

法，提供便民服務〕

肆、附件

〔提供佐證資料，如相關民意調查、統計資料等，並以精簡方式

呈現〕

※各單位可視需要參考本附錄格式書寫「創意服務計畫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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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機關名稱）　100年度提升服務品質績效總報告

資料截止時間：100 年 12 月 31 日

壹、執行績效：（請扼要填寫，並請各列舉 2、3個案事例；請儘量以

量化數據說明各實施要項成果）

一、提升服務品質，深化服務績效

二、便捷服務程序，確保流程透明

三、探查民意趨勢，建立顧客關係

四、豐富服務資訊，促進網路溝通

五、創新服務方式，整合服務資源

貳、檢討

（請簡要條列說明推動及執行提升服務品質過程中，發現問題、

遭遇困難及改進建議）

填寫說明：請以 word繕打，不得超過 3頁，直式橫書，1字1碼並

依序「一、（一）、１、（１）」，標楷體14號字，行距：

固定行高，行高：2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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